办理《录用工备案》及《劳动合同登记》
流程图


 用人单位提交材料



材料不全的，当场告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齐全或材料补充齐全
需要补充的材料内容
人社部门对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及劳动者合同签订情况核
实后， 在《录用备案登记表》《录用备案登记花名册》
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上加盖劳动用工登记专用印章。


通知登记单位领取劳动合同文本《录用

备案登记表》《录用备案登记花名册》

及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
办理《录用工备案》及《劳动合同登记》
所需材料及注意事项
用人单位办理录用工备案及劳动合同登记时，须提交以下材料。
1.企业营业执照一份（复印件）；
2.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（复印件）；
3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一份（复印件）；
4.《录用备案登记表》每人两份；
5.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6.《录用备案登记花名册》（一式两份）并报电子表格；
7.《云南省劳动合同书》每人两份；
8. 办理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的，请提供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(一式两份)和《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证明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9..办理续签劳动合同的，请提供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(一式两份)和《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10.招收城镇居民的需提供《失业证（手册）》；招收农村户口的需提供《云南省农民工服务手册》（没有办理的，请到县劳动就业局办理），外省就业人员不提供此证，只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；
注意事项：
1、　所填表格中共需5张免冠照片，在表格中粘贴完整。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职工订立书面合同，劳动合同签订后，用人单位务必及时到人社部门办理劳动合同登记。
3、填表说明：（1）填写《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》时，合同书编号一栏不填，合同书编号由人社部门统一填写；（2）填写《录用备案登记花名册》时，录用备案编号一栏不填，录用备案编号由劳动部门统一填写。
办理地点：晋宁县便民服务中心一楼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
服务电话：0871--67802240

传　　真：0871--67802235

联系人：宋炅芬    高兴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